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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莱西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民
政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线，以加强党
建为统领，以作风建设为保障，强化服
务意识，狠抓落实，着力在完善服务体
系、破解发展难题上下功夫，以大爱
之心编密织牢基本民生安全网，推动
了民生政策落地见效，难点工作创新
突破，各项民政工作稳步推进，均取
得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一、低保标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为农村：520元/人/月，城
市：630元/人/月。
二、认定条件。凡持有本市城乡

居民户籍，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
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且家庭经济状况符合规定条件
的，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本市户籍
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有合法住
所且实际居住满3年（在居住地所在区
市连续居住）、无承包土地、不参加农
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家庭，可以在
居住地申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在居
住地稳定就业的外来转移人口家庭，
有固定住所且家庭成员均在居住地连
续缴纳社会保险满3年的，可以在居住
地申请低保。对于户口在本市而不在
本市居住的，原则上不予受理。
三、办理程序。
（一）核对申请。实行“一证办理”，
以家庭为单位提出，由核对中心对家
庭经济状况进行信息核对，镇、街将信
息核对结果告知当事人，符合条件的
一次性告知，准备相关材料；不符合条
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受理审査。镇街对申请人准
备的材料进行审查，材料不齐备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材料齐备的，予
以受理。
（三）审核审批。镇、街根据居民家
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入户调查、第三
方评估等情况，对申请家庭是否给予
最低生活保障提出审核意见，并公示7
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街道办事处应
当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決定，确定
保障金额；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作
出审批决定3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或
者其代理人并说明理由。
四、低保金发放。社会化发放，通

过代理金融机构发放低保金。

城乡特困人员供养政策
一、供养标准。城市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945元，照料护
理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400元
（300元）、900元、1200元。农村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780
元，照料护理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300元（225元）、675元、900元。
二、认定条件。具有本市居民户籍
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
岁的未成年人，且无劳动能力、无生活
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三、办理程序。
（一）核对申请。实行“一证办理”，
本人申请，由核对中心对家庭经济状
况进行信息核对，镇、街将信息核对结
果告知当事人，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
知，准备相关材料；不符合条件的书面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受理审査。镇街对申请人准
备的材料进行审查，材料不齐备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材料齐备的，予
以受理。
（三）审核审批。镇、街根据居民
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入户调查、第
三方评估等情况，对申请家庭作出审
批决定并明确照料护理标准，并公示7
天。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对不
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批准，并书面向
申请人说明理由。
四、供养金发放:社会化发放，通

过代理金融机构发放供养金。

临时救助政策
一、救助标准
临时救助分为自负医疗费用救助、自
负教育费用救助、重大生活困难临时
救助，原则上每户一年救助不超过两
次，全年累计救助金额不超过30000
元。
二、认定条件，
持有本市城乡居民户籍的家庭(共同生
活的家庭成员，以下同)；申请救助之月
起前一年度，在本市办理居住证满1
年、就业或创业、有固定住所且家庭
成员均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
的非本市户籍的外来转移人员家庭；
在本市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就
读的在校学生；区(市)民政部门规定的
其他特殊困难家庭。
三、办理程序
(一)核对申请。实行“一证办理”， 以
家庭为单位提出，由核对中心对家庭
经济状况进行信息核对，镇、街将信息
核对结果告知当事人，符合条件的一
次性告知，准备相关材料；不符合条件
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受理审査。镇街对申请人准备的材
料进行审查，材料不齐备的，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
(三)审核审批。镇、街根据居民家庭经
济状况信息核对、入户调查情况，对申
请家庭是否给予临时救助提出审核意
见，并公示5天。镇街确定救助金额。
四、救助金发放
社会化发放，通过代理金融机构发放
救助金。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策
一、发放标准：自2020年1月1日

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是每人
每月150元。
二、认定条件：具有莱西市常住

户口、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智力、精
神、视力、肢体、听力、言语、多重残疾
人。
三、办理程序：
（一）核对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由本人申请。法定监护人，法定赡
养、抚养、扶养义务人，以及户籍所在
村（居）民委员会或其他被委托人可代
为申请。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镇街提
交户口本、身份证、残疾人证复印件等
证明材料，并填写《青岛市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申请审批表》。
（二）受理审査。镇街对申请人准
备的材料进行审查，材料不齐备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材料齐备的，予
以受理。
（三）审核审批。初审合格的，镇
街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公示申请人
姓名、补贴类型、补贴金额等基本信
息，公示内容要保护残疾人隐私，不
得公开与补贴审核无关的信息，公示
期为5个工作日。通过初审和公示的
申请材料报送市残联、民政局审批。
对符合条件的，市残联、民政局在《审
批表》上填写审批意见；对不符合条
件的，将相关材料退回街道（镇），并
告知原因、记录在案。
四、护理补贴发放：社会化发放，

通过代理金融机构发放护理补贴。

养老服务惠民政策
一、居家养老服务。
（一）办理依据。《关于深化养老服
务改革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水平的实施
意见》（青政发〔2019〕32号）。
（二）办理条件。居家养老服务对
象为年龄60周岁以上、具有我市常
住居民户口的低保家庭及“三无”老
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
赡养人）中生活不能自理或半自理的
老年人。
（三）申办材料。符合上述条件的
老年人，自愿要求居家养老服务的，由
本人或其亲友到户籍所在地的村（居）
提出申请。并分别提交如下材料：1、低
保老人提交《莱西市居家养老服务申
请审批表》；《最低生活保障证》复印
件；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2、
“三无”老人提交《莱西市居家养老服
务申请审批表》；所在村（居）、街道出
具的“三无”人员证明；申请人身份证、
户口簿复印件。
（四）办理流程。1、个人向本人户
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并办理
登记手续；2、村（居）初审；3、镇（街道）
复核；4、市民政局审核认定。
（五）收费情况。不收费。
（六）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二、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体检

补助。
（一）办理依据：《青岛市民政局、
财政局关于印发青岛市80岁及以上老
年人体检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青民
福[2012]24号）。
（二）办理条件及标准：具有莱西
市户籍的，申请当年12月31日前年
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
年150元。
（三）申请材料：1、本人的身份证、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2、8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体检补助申请表；
（四）办理流程：1、个人申请，2、镇
（街道）受理审批，3、市民政局备案。

（五）收费情况：不收费。（六）办理
时限：每年1~4月份办理。
三、80~9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
（一）办理依据:《莱西市民政局关
于做好80~99周岁高龄津贴申报发放
工作的通知》（西民发[2020]26号）。
（二）办理条件及标准:具有莱西
市户籍，申请当年12月31日前满80周
岁以上，三个年龄段老年人（享受低保
除外）：80~84周岁每人每年200元，85
~89周岁每人每年600元，90~99周岁
每人每年800元。
（三）申请材料：1 .本人的身份
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2 .《莱西市
老年人高龄津贴申请表》。
（四）办理流程：1 .个人或委托代
理人向村（居）申报登记；2.镇（街）审核
汇总；3.报市民政局备案。
（五）收费情况：不收费。
（六）办理时限：每年1月1日~
20日申报。
四、莱西市百岁老人长寿补贴金。
（一）办事依据:《莱西市民政局
关于做好百岁老人长寿补贴金申报
工作的通知》（西民发[2020]24号）。
（二）办理条件及标准:申报当年
12月31日前满100周岁，具有莱西
市行政区域内户籍的居民，均可申报
百岁老人长寿补贴金，每人每月500
元。
（三）申请材料：1 .本人的身份
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2 .《青岛市
百岁老人长寿补贴金申报登记表》。
（四）办理流程：1 .个人或委托代
理人向村（居）申报登记；2 .镇（街）审
核汇总；3 .报市民政局备案。
（五）收费情况：不收费。
（六）办理时限：每年1月1日~
15日和7月1日~15日。
五、60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

龄补贴。
（一）办理依据：《青岛市民政局、
财政局关于关于健全完善各类养老
服务补贴的通知》（青民字[2020]14
号）。
（二）办理条件及标准：具有莱西
市户籍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经
济困难老年人，均可按标准享受低保
高龄补贴。标准：60~79岁老年人每
人每月补助80元，80~89岁老年人
每人每月补助120元，90~99岁老年
人每人每月补助220元。
（三）申请条件：以青岛民政全业
务平台信息数据为依据，结合镇街提
报情况核实。
(四）办理流程：查阅平台信息，

结合镇街提报数据核实。
（五）收费情况：不收费。
（六）办理时限：每月8日前。
六、60周岁以上老年人意外伤

害保险。凡是具有莱西市户籍，年满
60周岁以上老年人，由莱西市人民
政府统一为老年人购买24元意外伤
害保险，我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有
华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老人一
旦发生意外，拨打4006169933报案
电话，保险公司就会按照程序进行理
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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